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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发生着根

本性的转变，其突出的表现是由资本力量的竞争逐步转变为

技术力量的竞争，从单纯追求已有产品的高质量、低价格的

竞争逐步转移到以开发新产品、新方法、新式样来求生存求

发展。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发生了根本

的变革，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日益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据主

导地位，为此，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

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长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层

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逐步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知识

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日益突出。今年，为期五

年的“百企三创工程”在我市正式拉开帷幕。

建立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平台的目的就是为

我市以医药城、动力城、化工城为主体的全市所有企业提供

专利信息、专利成果转化信息、专利申请指导、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建设、专利打假、学术交流和产学研服务，通过

该平台使企业获得相关的专业指导，查询行业专利数据库的

国内外专利，提供最新的行业科技信息。让专利的发明人不

再为不断的维权而浪费时间。



本平台的实施，不仅可以实现知识产权文献信息资源的

共享，发挥国际国内专利服务互动体系的作用，充分利用已

有技术力量，为企业申请国外专利和高技术含量的专利服务，

而且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关行业专利情报的检索、分析，以提

高研发起点和水平，避免重复研究，并根据行业发展状况，

建设支柱行业专利数据库，为企业提供专利信息分析和专利

战略研究等服务，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

的知识产权创新服务体系和通过服务获得发展的中介服务

机构。

一、我省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现状

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专业化

审判的道路。从 1993 年开始，我国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了

知识产权审判庭，专门受理有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

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到目前为止，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

层人民法院，大约有 410 个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专业化的审

理模式，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法院的审判水平，更好地解决相

关的纠纷。

为了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4

年 8月通过了《关于在长春、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的决定》。自设立以来，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例如法官员额制的推行，由院长和



副院长担任审判长;大大提高损害赔偿的数额，更有效地保护

权利人的利益，等等。按照《决定》，三个知识产权法院设

立满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相关情

况。这意味着，在 2017 年 8 月以后我们将迎来更多的知识

产权法院的设立，中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也将出现新的格

局。

也要看到，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挑

战。例如，维权者取证难一直是困扰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和司法的难题。对此，我国 2013 年修订的商标法做了应对

性的规定，大大减轻了权利人举证的义务，有利于商标权的

保护。目前，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的修订草案中，也对这一

举证方式做了规定。

又如，维权成本高和赔偿低，是困扰全社会的一个难题。

可以说，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财产权利，其价值没

有获得应有的承认。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知识产权司法定

价的问题。按此说法，法院在相关的判决中充分承认知识产

权的价值，判决了数额较高的损害赔偿，才会引导市场主体

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北上广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在一年

多的运行当中，已经在相关的判决中加大了损害赔偿的数额。

有理由相信，继续加大损害赔偿数额的判决，彰显司法定价

的作用，将是未来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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